附件2
山东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运行条件
电子交易系统稳定运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1） 网络环境
应具备稳定、安全的互联网接入环境，建议配备固定IP地址或专线接入，主用带宽不低于200Mbp，上行带宽不低于10Mbps，可满足音视频、交易数据实时传输需求。
（2） 场所标准
1.专用场所。应设有相对独立、封闭的电子开标室和电子评标室（舱），环境安静、整洁。
2.监控设施。开标室、评标室内应配备符合标准的高清音视频监控设备，实现开评标全过程同步录音录像且画面清晰、声音可辨，监控数据可按要求归档保存。
3.门禁管理。评标区域应设置必要的门禁或身份验证措施，确保评审过程不受干扰。
4.应急设备。应配备消防栓、灭火器等应急安全设施设备，以及不间断电源（UPS）等应急电力设备，确保采购活动安全开展。
（三）硬件设备
1.电脑主机。CPU物理核心数≥8，基础频率≥2.3GHz、内存8G以上、硬盘容量1TB以上。
2.显示器。应按双屏配置，支持一屏评审、一屏在线会议或文件比对。
3.其他设备。开标室应配备大屏显示器或投影设备，用于公开展示开标过程信息；评审机位应配备监控摄像头、高保真耳机、高灵敏麦克风，支持远程异地评审过程的视音频录制保存；应配备打印机、扫描仪、刻录机等必要的办公设备。


